
第 1 頁，共 14 頁 

桃園市 108 學年度國中技藝教育競賽設計職群 

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國民中學技藝教育實施辦法 

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國民中學生涯發展教育及技藝教育相關經費作業原則 

三、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課程大綱 

四、桃園市 108 學年度國中技藝教育競賽暨成果發表活動實施計畫。 

五、桃園市 108 學年度國中技藝教育競賽暨成果發表活動第 1 次籌備會議決議。 

貳、目的 

一、強化國中技藝教育效能，增進學生技藝學習動機與興趣，激發優勢潛能。 

二、提升技藝教育教學品質，強化職群學習內涵，協助學生自我探索與生涯發展。 

三、開展學生技藝展能舞台，進行觀摩交流，達到成就每一位孩子的教育願景。 

四、提供技藝成績優良學生多元入學管道，促進學生適性發展與天賦翱翔。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新興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新興高級中等學校 

肆、參加對象 

  一、本市各國中選讀 108 學年度經教育局核定之技藝教育設計職群課程之九年級學生（含楊梅國

中秀才分校）。 

  二、以「技藝教育班」為單位，每班得推派參賽選手 2 名。 

  三、每生以報名 1 職群 1 主題為限，重複報名者取消參賽資格及得獎獎項。 

伍、報名方式及日期 

  一、參賽選手以「技藝教育班」為單位進行報名，由國中學校負責報名作業。 

  二、109 年 2 月 20 日（星期四）上午 8 時起至 2 月 27 日（星期四）下午 23 時止至桃園市政府

教育局線上填報暨通知系統 https://doc.tyc.edu.tw/index.php 報名。 

  三、請各國中務必於期限內完成報名作業並核對選手名單，若逾期未完成報名或所報名單錯誤未

能於期限內修正，造成學生權益受損，責任由報名學校自負。   

四、承辦人：曾建明組長，聯絡電話：(03)3796996 分機 370。 

陸、領隊會議 

  一、時間：109 年 3 月 17 日（星期二）下午 13 時 30 分起 

    二、地點：桃園市新興高中科技大樓 3 樓遠距教室（地址：桃園市八德區永豐路 563 號）。 

  三、領隊會議結束後，開放至少 1 間完整術科試場供國中帶隊教師參觀及拍照。 

柒、競賽日期：109 年 3 月 31 日（星期二）上午 8 時 30 分起 

捌、競賽時程：請詳見附件一【競賽時程表】。 

玖、競賽地點：桃園市新興高中（地址：桃園市八德區永豐路 56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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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競賽內容 

一、學術科競賽相關之注意事項，請詳見附件二【競賽注意事項】。 

二、學科筆試：建置職群概論及各主題學習內容為主之題庫試題 250 題，於 108 年 12 月 20 日公

告於本市國中技藝教育競賽網站 http://techrace.tyc.edu.tw/。從題庫中擇取 50 題組成筆試試

卷，以職群概論及各主題學習內容為主，型態為 4 選 1 單選題，分數佔總成績 30%。 

三、術科實作：依職群及主題特性命題，分數佔總成績佔 70%。詳見附件三【術科競賽內容】、

附件四【術科評分表】及附件五【術科考場設備規格表】。 

拾壹、評審委員：除機械職群術科題目及監評人員由教育局聘任外，其餘職群由各職群協辦學校聘請

大專院校教授、職群專業人員擔任。各職群協辦學校教師（本學年度無開設該職群技藝教育班

者除外）及本市國中合作之高中職校教師、相關群科業界專業人士不得聘任。 

拾貳、成績計算 

  一、學科成績佔 30％。 

  二、術科成績佔 70％ (四捨五入後取小數點 2 位)。 

  三、如有同分時其比序方式依序如下：請承辦學校填寫內容(至少 3 項) 

(一)分數相同時以術科考試分數較高者為優先。 

(二)術科分數相同時，以基本製圖項目分數較高者為優先。 

(三)基本製圖項目分數相同時，以字體分數較高者為優先。 

拾参、錄取名額與獎勵 

  一、錄取總額以實際參賽人數 30%為上限(若有小數點則以無條件進位至個位數為原則) 

  二、依照分數高低排序，分別錄取第 1 至 6 名及佳作若干名，錄取總額低於 6 名者依錄取總額核

定名次。 

  三、競賽獲佳作以上學生、國中端暨高中職端之指導老師各 1 名，頒發獎狀 1 紙；前 3 名學生尚

可獲得獎品 1 份。 

拾肆、成績公布及複查 

  一、成績與作品公布：於 109 年 3 月 31 日(星期二)(競賽結束當天日期)下午 18 時公告於承辦學

校網站。 

  二、複查成績：於 109 年 4 月 1 日(星期三)上午 8 時至 109 年 4 月 7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前向新

興高中實習組申請複查成績。【成績複查申請書】詳如附件六，核章後以傳真方式傳送並以

電話確認，逾時不候。傳真號碼：(03)3697530，聯絡電話：(03)3796996 分機 370。 

  三、成績名次：109 年 4 月 17 日公告於本市國中技藝教育競賽網站 http://techrace.tyc.edu.tw/。 

拾伍、由教育部相關經費補助及本市相關經費支應。 

拾陸、本計畫經教育局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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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桃園市108學年度國中技藝教育競賽設計職群 

競賽時程表 

 

日期：109年 3月 31 日（星期二） 

時       間  項          目   地      點 備    註 

08:20-08:50  
  報          到 

(抽籤決定選手崗位號碼) 

科技大樓一樓 

大廳報到處 
         

08:50-09:00    開    幕    式   
科技大樓五樓 

綜合廳 
 

09:00-09:10  筆 試 預 備 時 間 
科技大樓五樓 

綜合右廳 
 

09:10-10:00    筆  試  時  間   
科技大樓五樓 

綜合右廳 

領隊及指導老師休息

室位於科技大樓六樓 

10:00-10:10    休          息   
科技大樓五樓 

綜合廳 
 

10:10-10:20  
設備認識與測試  

(術科抽題) 

科技大樓五樓 

綜合右廳 

領隊及指導老師休息

室位於科技大樓六樓 

10:20-12:20  實作競賽時間 
科技大樓五樓 

綜合右廳 
 

12:20-13:00  賦       歸   科技大樓一樓  

13:00-17:00 成 績 評 定 
科技大樓五樓 

綜合右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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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桃園市 108 學年度國中技藝教育競賽設計職群 

競賽注意事項 

一、測試當日應檢人應攜帶自備工具(如附件三)準時辦理辦到，有關繪圖桌椅、測

試所需圖紙、洗筆桶及試題由術科測試辦理單位提供。 

二、本競賽筆試部分採用畫卡方式進行，因此請參賽同學自備 2B鉛筆一支及橡皮擦 

    一塊。 

三、術科參賽學生所帶自備工具需符合試題規定，請參賽學生將所有材料、工具應

置於桌面上。 

四、測試時間開始後 15分鐘尚未進場者，不准進場測試。 

五、術科測試時須先詳細閱讀試題，如有印刷不明之處，應於測試開始後 10分鐘內 

    提出。 

六、核對檢查術科測試辦理單位所提供材料，如有欠缺、錯誤或缺點等，應於測試

開始後 10分鐘內，向監考人員報告解決，逾時不得提出。 

七、如因誤作或施作之不慎而損壞，造成缺料之情況者不予補充，且不得使用自備

之物件，否則以夾帶論。 

八、測試後之作品，不得攜出試場或要求取回。 

九、自備工具應充分攜帶，不得向他人借用，除自備工具表所列者外，均不得自行

攜帶入場。 

十、故意破壞市場設備者，除成績冊列為不及格外，並需照價賠償。 

十一、與測試試題有關之參考資料，均不得攜入試場內使用，若夾帶，已不及格論。 

十二、測試時應保持環境整潔，注意安全衛生。 

十三、代人製作或受人代製作者，均不及格論。 

十四、參賽學生應遵守崗位測試，如擅自離開測試崗位而不聽勸告者，已不及格論。 

十五、測試中提棄權，視為不及格，應即向監考人員報告，清理場地，繳回試題(圖 

     說)，並請監考人員簽名後，及攜帶自備工具離場，不得藉故逗留。 

十六、答案卷上註記不應有之文字、符號或標記者，術科設成績以零分計算。 

十七、繳交答案卷前需先行檢查，如有遺漏，自行負責。 

十八、在規定時間內未完成或逾時繳件者，均為不及格。 

十九、不遵守測試場所規則，經勸導無效者，以不及格論。 

二十、未完成全部術科試題內容者，以不及格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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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 108 學年度國中技藝教育競賽設計職群 

術科競賽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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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桃園市 108 學年度國中技藝教育競賽設計職群 

術科競賽評分表 

 

術科考試部份依據行政院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公告最新視覺傳達設計

丙級檢定術科測試內容為標準，繪製商標（標誌）一個，宋體字或黑體字(四個字)。

直式繪製，商標為彩色繪製，字體則一律著黑色。六張試題中抽一題競賽。 

一、 術科評分標準： 

ａ．基本製圖佔 40分。 

ｂ．字體佔 45分。 

ｃ．整潔外觀佔 15分。 

二、 競賽時間：如附件（一） 

ａ．筆試時間 50分鐘，考生自備 2B鉛筆和橡皮擦等用具。 

ｂ． 術科考試時間二小時一次完成。在規定時間內未繪製完成者，一概不

予計分。 

三、 術科考試所需用具： 

ａ．設計用紙：八開西卡紙（38.5×27.5cm）二百磅紙一張供考生使用。 

ｂ．草圖用紙：A4影印紙一張供考生使用。 

ｃ．描圖紙：A3一張，供作品完成裝裱用。 

ｄ．由主辦學校提供下列用具：清水、洗筆筒、平面桌、衛生紙、廣告顏 

    料(紅.洋紅.黃.綠.藍.青.黑.白)。 

ｅ．請參賽學生自備下列用具：製圖用筆、製圖儀器（含雲形板、曲線規、 

    圓形板、橢圓板、圓規、針筆）、調色盤、直尺、三角板、橡皮擦、鉛 

    筆、一公分雙面膠、割圓器、平塗膠膜、平塗筆及其它有關用具(不得 

    準備及使用已調好色之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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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桃園市 108 學年度國中技藝教育競賽設計職群 

術科考場工具規格表 

場地位置:新興高中科技五樓右廳           

名稱 數量 備註 

八開西卡紙 1張 設計用紙 

A4影印紙 1張 草圖用紙 

A3描圖紙 1張  

平面桌 1張  

洗筆筒 1個  

衛生紙 1包  

廣告顏料 各 1瓶、共 8瓶 紅.洋紅.黃.綠.藍.青.黑.白 

 

設計術科考試(科技五樓右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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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 108 學年度國中技藝教育競賽設計職群 

自備工具表 

                                                          (一人份) 

項

次 

名稱 規格 單位 數量 備考 

1 公制比例尺 30CM 支 1  

2 三角板 30CM(30、45) 套 1  

3 橢圓板  片 1  

4 曲線板(尺)  套 1  

5 鉛筆 2H或 H或 HB 支 1  

6 針筆  組 1 可準備各規格 

7 製圖墨水  瓶 1  

8 毛筆、圖案筆 各式 支 2~4  

9 製圖儀器  套 1  

10 美工刀  支 1  

11 雙面膠帶  卷 1  

12 調色器皿  個 1~3 依自己需要準備 

13 橡皮擦  塊 1  

14 墊板  塊 1 4開 

15 膠膜  卷 1 限空白膠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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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桃園市 108 學年度國中技藝教育競賽設計職群成績複查

申請書 

收件編號： 

   

申 請 人 姓 名  
申 請 人 

就 讀 學 校 
    國中 

申 請 類 別 職群：                     主題組別： 

學 校 聯 絡 人 

姓名： 

職稱： 

聯 絡 方 式 

辦 公 室 ：                  

分機： 

傳  真： 

原 始 成 績 
總分：                     學科分數：                      

術科分數：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校長:  

   

說明： 

1. 本表核章後請務必於 109 年 4 月 7 日中午 12 點前傳真至新興高中實習組，

並請電話確認，逾時不候。 

2. 傳真號碼：(03）3697530，聯絡電話：(03)3796996 分機 350、370。 


